國立成功大學99學年度碩士班研究生甄試招生簡訊 

一、報名資格：凡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於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應屆畢業生、己畢業具有學士學位或具同等學力（參閱簡章附件一），並符合各甄試學系所報考資格附加規定及條件者。

二、報名方式及日期：

（一）、報名方式：一律採網路登錄報名資料，並將應寄繳文件及備審資料於規定期限內寄送本校研究生招生委員會，詳細報名手續請參閱簡章第30頁「五、報名手續及注意事項」。

（二）、報名繳費期間：98年10月19日上午9時起至10月22日晚上11時止。（非繳費期間不開放，繳費流程說明請查閱本簡章第31頁說明）
（三）、報名登錄期間：98年10月19日上午9時起至10月22日晚上12時止。（非報名期間不開放）
（四）、收件截止日期：10月23日（含） (以郵戳為憑)。
（五）、收件方式：以掛號郵寄70101台南市大學路一號「國立成功大學碩士班招生委員會」收。
· 現場收件：10月21日上班時間內，將列印之報名資料表件及相關資料，直接送至註冊組收件（當場不予審核或檢查報名資料）。

※（六）、報考資格審核結果：預定於98年10月28日公佈於報名網頁（http://www.ncku.edu.tw/~acad/net.htm）上，請考生務必以報名繳款帳號及通行碼上網查詢報考資格審核結果並列印准考證明書。（不另寄准考證）

※准考證明書係通過報考資格審查，考生是否能參加複試，悉依各系所網頁公告或書面通知為準。
三、甄試日期、招考所別、招生名額、方式、項目、日期、各系所報名條件及相關事宜等詳見招生簡章。

四、網路電子簡章自9月22日起在本校網頁/招生資訊/招生公告/碩士班甄試/免費下載。

網路取得「繳款帳號」時間：98年10月19日上午9時起至10月22日晚上10時止。
五、紙本簡章自9月25日（星期五）起在本校大學路上成功、光復二校區警衛室（24小時）發售。台北地區9月26日起在國立台灣大學羅斯福路口販賣機發售(300本)。
六、紙本簡章工本費（含報名專用信封）每份50元，於本校警衛室發售。函購時請付現金或購買郵政匯票，郵票恕不受理。匯票抬頭請註明「國立成功大學」並附填妥姓名、地址、連絡電話並貼足郵資（平信1份10元、2份20元、限時1份17元、2份27元）之大型B4規格回郵信封一個，寄至70101台南市大學路一號教務處註冊組收（請註明購買碩士班甄試招生簡章）。大宗購買請電(06)2757575轉50120柯先生洽詢。

※若要報名務必購買紙本簡章（內附繳款帳號）或上網取得「繳款帳號」※  
